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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21年1月1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

事1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5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理财产品期限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 现同意对公司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发行的17亿元理

财产品中的10亿元收益权理财产品融资期限进行调整，到期日由2021年2月10日调整为不超过2021年7

月31日（含），仍以公司持有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31,800万股股票进行质押。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融资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借款即将到期， 同意继续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5亿元，期限1年；继续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3.1

亿元，期限1年；继续在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15亿元，期限2年；继续在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3亿元，期限不超过2年。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

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

口各不超过1.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5亿元、0.5亿元提供全额连带

责任保证，并分别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785万股股权、637.5万股股权提供质押

担保；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

达宾馆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600万元、600�万元、550

万元、5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5,000万元、8,000万

元、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

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8,700�万元、9,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

超市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

民币循环额度贷款 7,6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 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

元、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14,074.07万元、13,

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 13,333.33万元、13,

333.33万元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

司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亚泰大街支行申请的3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

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7,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270,146.05万元，占公司2019年12

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8.10%；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9,500万

元，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66%。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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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

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

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

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

信敞口各不超过1.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5亿元、0.5亿元提供全额

连带责任保证，并分别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785万股股权、637.5万股股权提供

质押担保；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

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600万元、600� 万

元、550万元、5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

司、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5,000万元、

8,000万元、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8,700�万元、9,000万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 7,6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 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

7,200万元、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14,074.07万

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 13,333.33万元、

13,333.33万元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

限公司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亚泰大街支行申请的3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7,

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270,146.05万元，占公司2019年12

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8.10%；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9,500万

元，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66%。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

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

口各不超过1.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5亿元、0.5亿元提供全额连带

责任保证，并分别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785万股股权、637.5万股股权提供质押

担保；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

达宾馆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600万元、600�万元、550

万元、5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5,000万元、8,000万

元、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

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8,700�万元、9,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

超市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

民币循环额度贷款 7,6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 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

元、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14,074.07万元、13,

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 13,333.33万元、13,

333.33万元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

司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亚泰大街支行申请的3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

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7,5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270,146.05万元，占公司2019年12

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8.10%；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9,500万

元，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66%。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除水泥预制构件）制造；建筑骨料、石灰石、水泥混凝土制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308,590,359.43�元， 总负债为4,372,

528,987.47�元，净资产为1,936,061,371.96� 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563,142,002.35� 元，净利润

103,075,518.4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7,

494,783,021.89�元，总负债为 5,517,476,167.79�元，净资产为1,977,306,854.10�元，2020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1,230,415,581.69�元，净利润41,245,482.1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323,107,961.33�元， 总负债为1,

109,186,474.16�元，净资产为1,213,921,487.17�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685,989,991.09� 元，净利

润28,628,987.0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2,420,705,036.47� 元，总负债为 1,190,493,231.83� 元，净资产为1,230,211,804.64� 元，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687,945,926.83�元，净利润16,290,317.4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 吉林市龙潭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方砖、水泥砌块、机械制造及维修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40,608,779.57�元， 总负债为472,

249,480.85�元， 净资产为68,359,298.72�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12,241,555.77�元， 净利润-27,

621,333.5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52,

769,988.70�元，总负债为595,405,141.57�元，净资产为57,364,847.13�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

入132,191,568.12�元，净利润-10,994,451.5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大经路

法定代表人：马冬梅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76.31%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478,045,595.39元，总负债为3,

842,708,634.42元，净资产为635,336,960.97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897,536,737.03元，净利润9,

635,292.6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

878,977,560.38� 元，总负债为4,233,500,905.11� 元，净资产为645,476,655.27� 元，2020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1,476,687,384.74�元，净利润10,139,694.3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敦化市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合剂、口服溶液剂、丸剂生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47,655,250.13�元， 总负债为

114,081,413.15�元，净资产为133,573,836.98�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06,482,167.46� 元，净利润

6,674,075.4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227,706,101.98�元，总负债为92,994,344.85�元，净资产为134,711,757.13�元，2020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134,052,299.72�元，净利润1,137,920.1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重庆路

法定代表人：姜钊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品、日用百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307,658,500.94元，总负债为

1,174,894,993.57元， 净资产为132,763,507.37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70,184,114.14元， 净利润

-17,608,811.5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817,426,129.63�元，总负债729,129,293.50�元，净资产为88,296,836.13�元，2020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51,179,339.05�元，净利润-44,466,671.2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林大路

法定代表人：孙弘

经营范围：卷烟、雪茄烟、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 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吉 林 亚 泰 超 市 有 限 公 司 总 资 产 为

2,459,079,958.62元，总负债为2,239,378,670.16元，净资产为219,701,288.46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

入828,240,730.14元，净利润-60,112,906.2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

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107,563,054.45�元，总负债为1,954,393,473.11� 元，净资产为153,169,

581.34�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03,607,165.73� 元，净利润-78,590,477.20� 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8、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人民大街

法定代表人：姜亚洁

经营范围：住宿、中西餐、咖啡厅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03,166,651.88元， 总负债为477,837,

866.18� 元， 净资产为-74,671,214.30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57,520,594.98� 元， 净利润-5,622,

540.18�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88,135,

717.60� 元，总负债为476,124,860.03� 元，净资产为-87,989,142.43� 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1,685,793.01�元，净利润-13,317,928.1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林大路

法定代表人：姜亚洁

经营范围： 酒吧、咖啡厅、卡拉OK文化娱乐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7,003,151.93�元， 总负债为95,802,

246.09� 元， 净资产为21,200,905.84� 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7,269,432.59� 元， 净利润2,406,

137.89�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 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6,229,

560.49�元，总负债为88,191,252.79�元，净资产为18,038,307.70�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4,

281,430.40�元，净利润-3,162,598.1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李斌

经营范围：铁矿石、石膏、助磨剂、缓凝剂、粉煤灰等经销、煤炭批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103,576,898.32元，总负债为

4,712,928,589.75元，净资产为-609,351,691.43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075,247,786.59元，净利

润-98,797,071.59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9,036,609,121.14� 元，总负债为9,750,013,938.89� 元，净资产为-713,404,817.75� 元，2020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896,248,841.00�元，净利润-104,053,126.3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1、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拌混凝土、混凝土构件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4.61%股权，间接持有其26.19%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48,288,459.87元，总负债为546,

846,117.97元， 净资产为501,442,341.90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37,618,521.92元， 净利润7,291,

921.9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512,

085,142.57�元，总负债为1,992,333,033.45�元，净资产为519,752,109.12�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

收入545,091,511.14�元，净利润18,309,767.2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2、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青年路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92.15%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93,511,344.34� 元， 总负债为

368,223,891.71�元， 净资产为325,287,452.63�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0,340,439.07�元， 净利润

-35,722,770.9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498,133,818.61� 元，总负债为172,947,823.02� 元，净资产为325,185,995.59� 元，2020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23,777,604.10�元，净利润-101,457.0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3、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大街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小容量注射剂、疫苗生产及技术咨询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39,688,097.76元， 总负债为

387,057,296.37�元，净资产为152,630,801.39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1,917,332.92元，净利润-30,

539,392.47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86,781,969.18� 元，总负债为303,828,059.74� 元，净资产为182,953,909.44� 元，2020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4,544,163.98�元，净利润30,323,108.0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4、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和龙市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制造批发销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保健食品、药材原料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65,634,945.81�元，总负债为 163,826,

955.06�元， 净资产为101,807,990.75� 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14,665,185.75� 元， 净利润2,768,

537.43�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10,298,

780.38元，总负债为110,258,927.72�元，净资产为100,039,852.66�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4,

219,363.84�元，净利润-1,768,138.0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5、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通化市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低碱水泥、道路水泥、大坝水泥等特种水泥、通用水泥、有色水泥、水泥制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3.87%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13,492,473.70�元， 总负债为

306,012,379.38�元，净资产为307,480,094.32�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53,795,082.94� 元，净利润

12,109,218.2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20年9月30日，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627,651,245.61� 元，总负债为317,417,552.76� 元，净资产为310,233,692.85� 元，2020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206,265,860.40�元，净利润2,753,598.5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金额

（亿元）

2019年末资产负债率

（%）

2020年9月末资产负债

率（%）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1.2 69.31 73.62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1.25 47.75 49.18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74 1.25 87.36 91.21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1.5 85.81 86.77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0.5 46.06 40.84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00 0.06 89.85 89.20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100 0.06 91.07 92.73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100 0.055 118.52 122.67

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 100 0.055 81.88 83.02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0.5 85.81 86.77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0.8 69.31 73.62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0.8 47.75 49.18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0.87 69.31 73.62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0.9 47.75 49.18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00 0.76 114.85 107.89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0.72 52.17 79.31

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92.15 0.72 53.10 34.72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0.72 71.72 62.42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100 0.72 61.67 52.43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0.72 46.06 40.84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100 0.72 91.07 92.73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00 0.72 89.85 89.20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3 69.31 73.62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3.87 0.75 49.88 50.57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270,146.05万元，占公司2019年12

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8.10%；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累计为 9,500万

元，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66%。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57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2021-003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颁发的关于布洛芬颗粒（以下简称“该药品”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该

药品（规格0.1g）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一、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布洛芬颗粒

剂型：颗粒剂

规格：0.1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申请人：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04031

通知书编号：2021B00024

审批结论：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布洛芬颗粒作为常用的解热镇痛药品，已列入《国家医保目录（2020年版）》，是医保乙类药品，其

中0.1g规格在OTC说明书中明确可用于1-3岁儿童。 主要用于缓解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头

痛、牙痛、肌肉痛、神经痛、痛经；也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该0.1g规格的布洛芬颗粒通过国家药监局一致性评价的厂家有本公司和扬子

江药业集团江苏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三家企业。

本公司0.2g规格布洛芬颗粒已于2020年3月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米内网终端数据显示：相应零售和医疗终端市场2019年布洛芬口服制剂销售额约30亿元，其中散

剂、颗粒剂销售额约2.15亿元，本公司的布洛芬颗粒剂（含0.1g和0.2g规格）销售额为1,151万元（以米

内网终端价格计算），占散剂颗粒剂市场份额的5.3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该药品（含0.1g和0.2g规格）一致性评价累计研发投入约人民币1,438

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得更大的

支持力度。 因此本公司的布洛芬颗粒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该药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场

竞争力，同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药品未来销售及规模可能存在不达预期等情况，具

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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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康恩贝” )� 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21年1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1年1月14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

会议应参加审议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审议表决董事11人。 公司监事以审议有关议案方式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经书面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见同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临

2021—005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根据罗国良总裁提名，同意聘任金祖成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见附件），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

决议日至公司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吕久琴、吴永江、董作军、刘恩对本议案事项发表如下意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副总

裁）的聘任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及规范治理需要，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2、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继续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

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及授权事项，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简称：金华康恩贝公司）募投

项目建设进展实际需要，在2019、2020年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向金华康恩贝公司提供共两期合计4.25亿

元有息借款后， 同意公司向金华康恩贝公司提供的前期有息借款余额3.08亿元到期后可续期自本次董

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同时公司继续使用募集资金向金华康恩贝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公司

剩余未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净额约计人民币4.2亿元、期限一年的有息借款，用于金华康恩贝国际

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一期和原料药异地搬迁项目（国际化先进制药基地项目二期）的实施。 上述借款利

率均按不低于其他商业银行同期借款利率执行。

以上借款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实际需要在借款额度内分期拨付。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负

责上述借款事项相关手续办理及后续管理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19日

附：人员简历

金祖成，中国籍，男，1975年2月生，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

职浙江医院、International� SOS（国际SOS紧急救援中心）从事临床医生工作，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

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任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任康恩贝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董事长办公室主任，任本公司董事长助理兼投资总监。 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秘书、副总裁、投资总监。

金祖成先生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金祖成先生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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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于

2021年1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副总裁的议案》。为公司经营管理需要，依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罗国良总裁提名，同意聘任金

祖成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日至公司十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简历见附件）

经公司核查，金祖成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监

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未被列入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人员名单。

公司独立董事吕久琴、吴永江、董作军、刘恩对本议案事项发表如下意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副总

裁）的聘任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及规范治理需要，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附：人员简历

金祖成，中国籍，男，1975年2月生，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

职浙江医院、International� SOS（国际SOS紧急救援中心）从事临床医生工作，浙江康恩贝医药销售有

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任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任康恩贝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兼董事长办公室主任，任本公司董事长助理兼投资总监。 现任本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秘书、副总裁、投资总监。

金祖成先生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金祖成先生具备《公司法》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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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及前任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

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监事及前任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9日对外披露了《上海爱婴

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及前任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5）。 公司监事会主席孙琳芸女士、前任高级管理人员乐人军先生计划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1,035股、41,380股。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

前，孙琳芸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24,1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7%；乐人军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份165,5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6%。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16日收到孙琳芸女士、乐人军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日，孙琳芸女士、乐人军先生的减持计划已完成，期间，孙琳芸女士减持公司股份为0股，占总

股本的0.00%；乐人军先生减持公司股份1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8%。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孙琳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24,142 0.087% IPO前取得：124,142股

乐人军 其他股东：前任高级管理人员 165,522 0.116% IPO前取得：165,52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监事及前任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例

孙琳芸 0 0%

2020/7/20～

2021/1/16

集中竞价

交易

0－0 0 已完成 124,142 0.087%

乐人军 11,000 0.008%

2020/7/20～

2021/1/16

集中竞价

交易

35.30－38.20 411,200 已完成 154,522 0.10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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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Partners� Group� Harmonious� Baby� Limited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6日对外披露了《上海爱婴

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48）。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Partners� Group� Harmonious� Baby� Limited（以下简称“合众投资” ）计划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及/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最高不超过10,

001,78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7%。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合众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26,

870,0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81%。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17日收到合众投资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

合众投资的减持计划已完成，期间，合众投资减持公司股份为2,857,6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Partners� Group� Harmonious�

Baby�Limited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6,870,056 18.81% IPO前取得：26,870,05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合众投资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Partners� Group�

Harmonious� Baby�

Limited

2,857,652 2.00%

2020/7/21～

2021/1/17

大宗交易 34.27－34.27 97,931,734.04 已完成 24,012,404 16.8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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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

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对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的7名激励对象名下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对因在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预留部分中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良好” 的21名激励对象当期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上述共计回购注销170,184股。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170,184股 170,184股 2021年1月21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19年2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

监事会出具了《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核查意见》。

2、2019年3月13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绩效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

了《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19-019）。

3、2019年9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安排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 根据公司201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部分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4、2019年10月28日，公司办理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预留部

分授予所涉及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并于2020年10月30日对外披露了《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

5、2019年8月1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曹晓敏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5,000股限

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0年3月26日及2020年4月16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以总股本102,059,000股为基数，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1,029,500元，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

股，转增40,823,6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42,882,600股。

7、2020年4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2019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对象谢刚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0,00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0年6月1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激励计划》对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回购数量进行调

整， 同意公司回购2019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对象衣晓萍女士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600股

限制性股票（调整后），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律师已发表法律意见。

9、2020年11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公

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股票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各项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69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85,73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6%；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1名限制性股票授予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9,184股, 回购注销4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

制性股票共计145,600股，上述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54,784股。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对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的7名激励对象名下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

购注销，对因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中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良好” 的21名

激励对象当期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上述共计回购注销170,184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28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70,184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专用账户开立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完成了股票回购专用账户的开立（账户名：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账

号：B882908643）； 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已授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0,184股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1年1月21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5,007,489 -170,184 64,837,30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7,800,911 - 77,800,911

股份合计 142,808,400 -170,184 142,638,216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

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

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以及回购注销数量、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及《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登

记及减少注册资本等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688396� � � � � � � �证券简称：华润微 公告编号：2021-003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微”或“公司” ）预计2020年年度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173.77万元到96,193.8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52,098.22万

元到56,118.32万元，同比增加130.00%到140.03%。

●公司 2020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2,524.60万元到85,

327.9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61,893.45万元到64,696.79万元，同比增加300.00%到313.59%。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173.77万元到96,

193.8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52,098.22万元到56,118.32万元，同比增加130.00%到140.03%。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2,524.60万元到85,327.94万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将增加61,893.45万元到64,696.79万元，同比增加300.00%到313.59%。

3、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75.5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20,631.15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2020年度，虽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做好防疫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新冠肺炎

疫情对公司产生的不良影响。 公司紧抓市场机遇，扎实做好生产经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升公司核心

技术研发能力，公司经营状况保持增长、持续向好态势。 公司接受到的订单比较饱满，整体产能利用率较

高，整体业绩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同比有所增长，公司于2020年第四季度计提部分费

用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仍有大幅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0年年报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688311� � � � � � � � �证券简称：盟升电子 公告编号：2021-001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升电子” 或“公司” ）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228.43万元到11,689.63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

加2,922.41万元到4,383.61万元，同比增加40%到60%。

●公司预计2020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121.15万元到11,

517.17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3,141.05万元到4,537.07万元，同比增加45%到

65%。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228.43万元到

11,689.63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2,922.41万元到4,383.61万元，同比增加40%

到60%。

2、 预计2020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121.15万元到11,

517.17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3,141.05万元到4,537.07万元，同比增加45%到

65%。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306.0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6,980.10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主业，大力夯实基础，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公司收入规模稳步增长，故2020年

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稳步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全文于2021年1月19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donghaifunds.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

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959-5531）咨询。 具体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东海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22

2 东海中证社会发展安全产业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99

3 东海祥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2381

C类：002382

4 东海祥龙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8301

5 东海核心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38

6 东海祥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747

7 东海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7439

C类：007463

8 东海祥苏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8578

C类：008579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99� � � � � � � �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21-002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盐酸克林霉素胶囊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获悉，公司盐酸

克林霉素胶囊的药品注册申请已经获批。 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盐酸克林霉素胶囊

剂型：胶囊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0.15g

受理号：CYHB1950236国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63083

申请内容：一致性评价申请

上市许可持有人：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2、药品名称：盐酸克林霉素胶囊

剂型：胶囊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0.3g

受理号：CYHB1901758国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17001

申请内容：补充申请

上市许可持有人：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已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公示，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批件。

二、药品相关信息

盐酸克林霉素胶囊由Pharmacia� ＆Upjohn� Co.研发，最早于1970年在美国上市。 该药品主要用于

由链球菌属、葡萄球菌属及厌氧菌等敏感菌株所致的感染性疾病，临床广泛应用于下呼吸道、皮肤、软组

织、妇产科及腹腔等感染，已进入甲类医保和2018年国家基药目录。

经查询米内网数据库，2019年盐酸克林霉素胶囊在国内城市公立医院的销售额约为2241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及医疗机构采购等领域将获得更大的

支持力度。 本次公司盐酸克林霉素胶囊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市场竞争力，同

时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影响，该产品未来生产及销售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

响。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